
进料加工货物串换和内销的涉税法律风险

产品名称 进料加工货物串换和内销的涉税法律风险

公司名称 深圳市浩通天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保税仓储报关部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坪山区龙田街道南布社区兰金十一路10号
成城发工业园

联系电话 15818752481 15818752481

产品详情

保税仓储，出口退运保税维修，进出口清关，保税区转场一日游

一、案例引入

2007年3月23日，中欧公司（本案原告）在合肥海关办理了编号为C33107120047的加工贸易手册，备案进
口料件为PVC生产用氯乙烯2800吨，备案出口成品为初级形状的纯聚氯乙烯2641.509吨，备案加工企业为
安徽嘉泰公司。2007年3月至5月，中欧公司分4次在该手册项下进口保税料件氯乙烯2800吨。2007年7月18
日，合肥海关执法人员到安徽嘉泰公司进行加工贸易核查，发现中欧公司在该手册项下进口的保税料件
未运到安徽嘉泰公司进行加工。合肥海关经调查查明，中欧公司在该手册项下进口保税料件后，分别租
用常州市新华石油化工储运有限公司保税罐和南荣石油化工（江阴）有限公司仓库进行储存。其中，新
华公司储存2295.148吨，南荣公司储存504.852吨。储存在新华公司保税罐中的氯乙烯被中欧公司陆续提走
，截至2007年7月26日，该保税罐中仅库存氯乙烯24.918吨，其余2270.23吨被中欧公司与一般贸易项下进
口的氯乙烯混同一起在北京、南通等地销售，涉案保税货物价值为13650930.63元。合肥海关另查明，200
7年3月30日至4月30日，中欧公司分10次在C33107120047号加工贸易手册项下共出口聚氯乙烯1896.6吨。该
1896.6吨聚氯乙烯系中欧公司用一般贸易方式进口的氯乙烯在安徽嘉泰公司生产，并非用其在C331071200
47号加工贸易手册项下进口的保税料件氯乙烯所生产。

2008年2月25日，合肥海关对中欧公司予以立案查处。同年9月9日，向其送达行政处罚告知单。2008年10
月23日，应中欧公司申请组织了听证。2008年11月24日，合肥海关作出合关缉违字（2008）11号行政处罚
决定。认定中欧公司未经海关许可擅自在国内销售保税料件氯乙烯2270.23吨，该行为已构成擅自转让海
关监管货物的违反海关监管规定行为，决定对中欧公司科处罚款120万元。中欧公司不服，向海关总署申
请行政复议。2009年3月19日，海关总署作出复字（2009）0001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合肥海关作出的合
关缉违字（2008）11号行政处罚决定。中欧公司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二、争议焦点及各方观点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替换保税料件在国内销售如何定性以及海关罚款是否适当。

中欧公司诉称，其在加工贸易手册项下进口保税料件后，遇加工企业春节停产尚未开工，信用证到了承
诺付款期限，加上不断增加的高额仓储费、上押的税款保证金，给其造成巨大的资金压力；原告进口的
保税料件氯乙烯的特性决定了其仓储不可能实现每单单独存放，造成事实上料件混同，原告先用此前以
一般贸易方式进口的相同料件，经相同加工企业生产的相同品质、相同规格、相同型号的成品，替代加
工贸易手册项下成品出口，然后对串换下来的保税料件进行了销售。合肥海关认定原告“以一般贸易项
下进口氯乙烯在嘉泰公司生产的成品聚氯乙烯顶替保税成品出口”，继而又认定原告“未经海关许可擅
自在国内销售保税料件氯乙烯2270.23吨，该行为已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第八十六条（十）项
规定的擅自转让海关监管货物的违反海关监管规定行为”，前后认定相互矛盾。前者系擅自调换保税货
物，属于违反海关监管的程序性违规行为，对此认定原告不持异议；后者系擅自转让保税货物，属于逃
避海关监管，偷逃应纳税款的实质性违规行为，即走私行为，对此认定原告不能认同。原告是为了出口
急需，用相同来源、相同品质、相同规格的材料互相调换，调换后才销售，主观目的不是为了销售牟利
，也不存在偷逃应纳税款的主观恶意，不属于走私行为。原告擅自调换保税货物的行为，违法情节轻微
，对社会危害性较小，依法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合肥海关对原告罚款120万元，处罚畸重。

海关辩称，中欧公司的行为不属于“料件串换”。根据海关总署（2005）第9号公告的规定，“料件串换
”必须是因加工出口产品急需，且于料件与料件之间。中欧公司C33107120047号加工贸易手册项下出口
的1896.6吨成品，在该手册办理备案登记手续之前即已加工完毕，其在该手册项下进口的保税料件并未运
往备案加工企业，故其没有串换的条件，也不存在料件与料件之间的串换行为。中欧公司违反法律规定
用其他成品顶替保税料件加工的成品出口，继而又将调换下来的保税料件在国内销售，如果仅将其行为
定性为擅自调换保税料件，则无法涵盖其擅自销售保税料件的违法事实，其并未将中欧公司的行为定性
为走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十八条第（一）项的规定，擅自将海关监管
货物转让的，处货物价值5%以上30%以下罚款。被上诉人对中欧公司罚款120万元，在法定的处罚幅度内
量罚较轻，已经考虑了其转让海关监管货物行为发生原因的合理部分，与其违法事实、情节相适应，处
罚适当。

法院认为，中欧公司在C33107120047号加工贸易手册项下进口的保税料件，至2007年7月26日尚未经海关
核销，未办结解除监管手续，仍属于海关监管货物。其未经海关许可即在国内转让，违反了海关法第三
十七条款的规定。中欧公司擅自在境内销售的涉案货物系正常报关进口，已接受海关监管。其转让之前
，已在C33107120047号加工贸易手册项下出口用一般贸易方式进口的相同料件生产的成品1896.6吨，且未
申请退税。故合肥海关未认定其故意逃避海关监管、偷逃应纳税款，因而未将其行为定性为走私，而是
定性为违反海关监管规定，擅自转让海关监管货物，合肥海关对中欧公司违法行为性质的认定并无不当
。合肥海关对其科处罚款120万元，罚款数额在涉案货物价值的10%以下，属于法定幅度内的较轻处罚，
并未显失公正。

三、案件启示及涉税风险管理建议

我国传统国家贸易多采用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的形式，长久以来，加工贸易是带动出口乃至经济增长的
重要动力，我国加工贸易采用保税加工。所谓的保税，是指经海关批准的境内企业所进口的货物，在海
关监督下在境内指定的场所储存、加工、装配，并暂缓缴纳各种进口税费的海关监管制度。从加工贸易
形式上分为进料加工和来料加工两种形式，如本案中所涉即是进料加工。因保税货物并未终完税，虽然
进境被放行，但并不脱离海关的监管，在国内的储存、物流、加工、装配、结转等一直到终复运出境或



完税，都在海关的监管下。对于从事加工贸易的进出口企业来说，建议做好涉税风险管理：

（1）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接受海关监管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第二十三条规定：“进口货物自进境起到办结海关手续止，出口货物自向海
关申报起到出境止，过境、转运和通运货物自进境起到出境止，应当接受海关监管。”第三十七条款规
定：“海关监管货物，未经海关许可，不得开拆、提取、交付、发运、调换、改装、抵押、质押、留置
、转让、更换标记、移作他用或者进行其他处置”。

因加工贸易涉及保税，加工贸易货物自报关入境至出口离境，全程都在海关监管之下。此处所指的货物
不仅仅指料件，加工贸易项下的进口料件、加工成品、加工过程中产生的边角料、残次品、副产品等都
在海关的监管范围之内，直至终出口或完税。企业应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海关加工贸易货物监管办法》规定，接受海关依法监管。

（2）专料专用，不允许随意串换

本案发生于2007年，依据当时有效的《关于海关加工贸易监管中有关问题的公告》（海关总署公告2005
年第9号）第三条规定，经营企业因加工出口产品急需，申请本企业内部进行料件串换的，需提交书面申
请并符合下列条件：（1）保税料件和保税料件之间以及保税料件和进口非保税料件之间的串换，必须符
合同品种、同规格、同数量的条件。（2）保税料件和国产料件（不含深加工结转料件）之间的串换必须
符合同品种、同规格、同数量、关税税率为零，且商品不涉及进出口许可证件管理的条件。（3）经海关
批准，经营企业因保税料件与非保税料件之间发生串换，串换下来同等数量的保税料件，由企业自行处
置。中欧公司料件混同的行为并不符合上述关于料件串换的条件，终受到海关的行政处罚。根据目前施
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加工贸易货物监管办法》，加工贸易货物应当专料专用。经海关核准，经营
企业可以在保税料件之间、保税料件与非保税料件之间进行串换，但是被串换的料件应当属于同一企业
，并且应当遵循同品种、同规格、同数量、不牟利的原则。来料加工保税进口料件不得串换。

（3）切勿擅自内销偷逃税款触碰走私犯罪红线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二条规定，依法不追究刑事责任的走私行为和违反海关监
管规定的行为，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由海关实施行政处罚的行为的处理，适用本实施条例。该条例
中对走私行为及其处罚和违反海关监管规定的行为及其处罚有明确的规定。

《刑法》第154条规定，下列走私行为，依照本法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
：①未经海关许可并且未补缴应缴税额，擅自将批准进口的来料加工、来件装配、补偿贸易的原材料、
零件、制成品、设备等保税货物，在境内销售牟利的；②未经海关许可并且未补缴应缴税额，擅自将特
定减税、免税进口的货物、物品，在境内销售牟利的。

加工贸易保税进口料件或者成品内销的，海关对保税进口料件依法征收税款并且加征缓税利息。企业应
明确不追究刑事责任的走私行为、违反海关监管规定的行为以及追究刑事责任的走私行为各自的法律后
果以及判断标准，谨防触碰走私犯罪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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